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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讲述人：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 陈铁石
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杜嘉智 刘思思/整理

“这身外卖制服怎么样？我今天是特意穿着工服来让你们看看的。”人还
没进门，老李的话音就传进屋内。看到老李精神焕发的样子，我不禁想起初次
见到老李时的情形。那时的他一脸憔悴，一张口便泪流满面：“我现在都是‘老
赖’了，要补缴租金，我还有个上大学的孩子，你们帮帮我吧……”

法院判令支付租金，老李申请检察监督

2016 年 5 月，老李承租天津市某建筑公司 （下称“建筑公司”） 名下位
于沈阳市和平区某大厦的 7 套房屋用于日租房经营。2019 年初，因收益不
好，老李陆续退租承租房。后来建筑公司将老李诉至法庭，要求其缴纳拖
欠的房租。法院经审查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，判令老李给付拖欠
的房屋租金。

直到案件进入执行阶段，老李才知道自己被建筑公司起诉了。“我明明
都交清房租了，怎么又说我拖欠租金呢？”法院的判决结果让老李很困惑。
经过反复计算核对，老李坚定地认为自己已经缴清了全部租金，不存在拖
欠租金的情况。他向法院申请再审，法院裁定驳回老李的再审申请。这
时，他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中介绍，检察机关具有监督法
院生效民事判决的职能。在准备好相关材料后，老李拨通了沈阳市和平区
检察院的电话，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。

分析研判，案件具有和解可能

“为什么你确认全部房租已交齐，房主却起诉你拖欠房租，你们的分歧
在哪里？”我院受理该案后，作为此案的承办人，我第一时间与老李取得联
系，向他详细了解案情。

“我当时租了很多套房，后来，我开始陆续退租那些收益不好的房屋，
这 7 套房子的问题也是那个时候发生的。我退租时没有和建筑公司办手续，
只是把钥匙给了物业的保洁人员，之后用微信语音告诉建筑公司工作人员
我要退租的事，之后他们也没再找过我，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。谁知，
建筑公司竟然把我告到法院，我还成了被执行人！被诉至法院后我才知
道，原来是建筑公司不承认我退租的事实。2019 年 1 月，我在电话里都跟他
们说清了要退租，他们也同意了。不能这么冤枉人呀！”老李激动地说。

一团乱线终于找到了“线头儿”。原来是老李在退租房屋时没有履行应
有的手续，建筑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时称，双方并没有沟通过退租事宜。
我们调阅案件卷宗材料并经过调查核实得知，老李称在退租时通过微信语
音告知建筑公司的办事员，但办事员并不承认此事，而双方又没有聊天记
录予以佐证。

经过分析研判，我们认为本案具有和解的可能性：从证据认定角度来
看，双方对于实际的退租时间各执一词，都没有证据加以证明。我们结合
现有证据仔细计算租金的支付和拖欠数额，发现双方主张的金额并没有很
大差距；从诉讼成本角度来看，建筑公司住所地位于天津，案件受理法院
在沈阳，若往返多次必定增加企业经济成本，造成一定讼累，影响企业发
展。我们与双方当事人就上述内容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、证据证明力、司
法成本等角度进行释法说理，最终双方都表示出了和解意愿。根据 《人民检
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》 第 51条规定，按照辽宁省检察机关民事检察“公开
听证促和解”专项活动方案，我们决定依法依规开展公开听证促和工作。

公开听证，促和解暖人心

2022 年 5 月，听证会准备就绪。由于疫情防控原因，建筑公司无法派员
到达听证会现场，于是，我们采取网络连线、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“云听
证”，邀请两名律师代表、一名群众代表作为听证员参与听证。听证会上，
双方当事人充分表达了诉求，听证员们从情理和法理的角度进行了疏导并
发表了意见，最终成功促成双方和解。老李当场承诺，会按照和解协议的
约定分期补缴完自己拖欠的钱款。

案件办结后，建筑公司向法院提出解除对老李的信用惩戒措施的申
请，老李终于可以正常出行了。为做好纠纷化解的“后半篇文章”，我们敲
开了老李的家门。“现在收入来源还稳定吗？”这既是对老李生活的关心，
同时我们也关注着他能否顺利将剩余租金还清。“租房市场冷清，我已经把
所有房子都退了，现在连孩子的学费都凑不齐。”老李说。“最近外卖行业
不错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”随着聊天的深入，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经过短
暂的沉默后，李某说可以试试看。这样，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。

最近，我们也对建筑公司进行了回访。建筑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老
李确实定期向公司偿还租金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缓缓推进。这样的结果
令我们十分欣慰。

改 变

□本报记者 刘立新
通讯员 孙建设 沈巧莉

“要不是检察官火眼金睛识破被篡
改的催款通知书，这 30 万元的冤枉债我
还不知道要背到啥时候！卸下这个大包
袱，心里总算是踏实了。”近日，王老汉
来到河南省博爱县检察院，眼含热泪地
握着办案检察官的手连声道谢。

30万元贷款从天而降
申请再审超过法定期限

“我根本不认识贷款人蒋某，也从
未为他担保贷款，法院哪天开的庭我都
一概不知，为啥要让我承担连带清偿责
任？”2021 年 9 月 13 日，王老汉来到博爱
县检察院，向接待他的检察官诉说心中
的委屈。

王老汉告诉检察官，他收到了一份
法院寄来的执行通知书，要求他归还为
别人提供担保的 30 万元贷款本金及利
息。一头雾水的王老汉急忙赶到法院了
解情况。经过仔细问询，王老汉得知，
2019 年 4 月，某银行根据一份金融借款
合同向法院起诉，要求借款人蒋伟偿还
贷款 30 万元及相应利息。同年 8 月，法
院一审判决蒋伟偿还所欠银行债务，王
老汉、刘涛作为担保人对此笔债务承担
连带清偿责任。王老汉向法院执行人员
反复解释，他根本没有为别人贷款提供
过担保。

“如果有异议，可以向法院申请再
审。”执行人员告知王老汉。

2021 年 8 月 23 日，王老汉向法院递
交了再审申请。法院以申请超过法定期
限为由，驳回了王老汉的再审申请。

不久，王老汉就发现自己的银行账
户被冻结了，银行卡里的 1.5 万元也被
法院划走。

之后，王老汉辗转多个部门反映情
况，但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。后经人
介绍，王老汉来到了博爱县检察院申请
检察监督。

检察官慧眼识端倪
伪造的证据露出马脚

博爱县检察院受理此案后，办案检
察官来到法院调取了全部案卷材料，并
进行了认真审查。案卷材料显示，蒋伟
于 2015 年 5 月在某银行贷款 30 万元，期
限为一年，刘涛和王老汉为担保人。贷
款到期后，蒋伟未按合同履行还款义
务。2019 年 4 月 18 日，某银行以借款合
同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判令
蒋伟偿还 30 万元贷款本金和 3.9 万余元
利息，作为担保人的王老汉和刘涛承担
连带清偿责任。

办案检察官从庭审笔录中还了解
到，为催要借款，某银行分别于 2017 年
12 月和 2018 年 5 月两次向借款人蒋伟、
担保人王老汉和刘涛下达了逾期还款催
收通知书。在庭审过程中，借款人和两名
担保人均未到庭，法院作了缺席判决。

王老汉坚称，自己没有为蒋伟担保
过，可卷宗中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上明
明有王老汉签过的名字和按过的手印。
到底谁在说谎？

办案检察官决定从询问另一名担
保人刘涛入手。因刘涛在外地出差，检
察官便通过电话与他进行了沟通。刘涛
也很肯定地说，自己不认识蒋伟，也没
有为他担保贷款。一份贷款合同，总共
只有两名担保人，却个个都说没有担保
过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当办案检察官准备找贷款人蒋伟
询问详情时，得知蒋伟已因车祸身亡。

关键证据无法取得，这让本已笼罩着重
重迷雾的案情更加扑朔迷离。

“我一直住在村里哪也没去过，手
机号码从未改变，为什么开庭没有通知
到我？”王老汉说。

“借款人和担保人为何都没有出庭
辩解？”从案卷材料可以看出，法院是采
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借款人和担保人
送达的，借款人和担保人均不知晓，最
终 2 人都未能到庭。法院送达方式明显
不当，他们的法庭辩论权被剥夺了。

那么，贷款合同是否真实呢？为查
明事实真相，办案检察官决定对王老汉
进行笔迹鉴定和指纹鉴定。

2021 年 11 月，办案检察官提取了
王老汉签署过的 2015 年再婚登记表和
2016 年土地承包合同上他本人的签名
和按印，连同贷款合同和保证合同一
起，送交焦作市检察院和博爱县公安
局，分别进行了笔迹鉴定和指纹鉴定。

经鉴定，贷款合同和保证合同上的
签名就是王老汉所签，指纹也为王老汉
所留。

“如果你们证明不了我的清白，我
就把银行的大楼点把火烧掉。”当办案
检察官将鉴定意见告知王老汉时，他的
情绪异常激动。

这边，王老汉非常坚定地表示自己
没有担保，那边，是专业权威的鉴定意
见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办案检察官决
定进一步展开调查。

在与检察官的沟通中，王老汉提到
多年前搞养殖业时曾在银行办理过一
笔小额贷款的事。“我记得当时银行让
我在几张空白合同上签字、按手印，我
也没多想就照办了。”

问题是否出在这里？办案检察官决
定对法院的卷宗材料再次进行审查。当
看到两份逾期还款催收通知书时，办案
检 察 官 突 然 有 了 新 发 现 ：落 款 处 的

“2017 年 12 月 25 日”和“2018 年 5 月 15
日”两个日期好像被人动过手脚。

办案检察官来到银行调取这两份
催款通知书的原件，银行工作人员经过
查找均未找到，但却找到了落款处分别
为“2016 年 5 月 15 日”和“2016 年 12 月
25日”的两份催款通知书。

“银行向法院递交的两份催款通知
书是不是由 2016 年的那两份通知书改
动而来的？”为了验证这一猜想，办案检
察官将 4份催款通知书再次送交焦作市
检察院进行鉴定。

鉴定意见验证了检察官的猜测——
银行向法院递交的两份催款通知书的确
是由 2016 年的那两份催款通知书改动
而来的。原来，银行认为案件已经超过

了 诉 讼 时 效 ，因 此 将 催 款 通 知 书 上
“2016 年 5 月 15 日”和“2016 年 12 月 25
日”两个日期分别改成了“2017 年 12 月
25日”和“2018 年 5月 15日”。

伪造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法
院未对复印件与原件进行核对，就将银
行提供的复印件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
予以采用，显属不当。

采纳再审检察建议
法院撤销原审判决

为增加办案的透明度，2022 年 5 月
26 日，博爱县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会，
邀请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法律专
家作为听证员，王老汉和银行工作人员
作为当事方参与听证。

听证会上，办案检察官详细介绍了
案件的调查经过，宣读了鉴定意见，双
方当事人作了陈述。听证员发表了各自
的看法，对检察机关公开办案表示赞
许，认为检察机关调查证据客观准确，
一致同意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。

2022 年 6 月 9 日，经提交检委会讨
论后，博爱县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发出再
审检察建议。6 月 24 日，法院经审委会
讨论后，裁定对该起借款合同纠纷案重
新 审 理 ，中 止 原 判 决 书 的 执 行 。8 月 4
日，银行以愿意协商调解为由提出撤
诉 。8 月 5 日 ，法院对该案再次开庭审

理，并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再审检察建
议，依法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，准许银
行撤回起诉，同时对银行提供虚假证据
进行了惩戒。银行也认识到自己的错
误，表示将加强对职工的法治教育，坚
决杜绝类似案件发生。

为缓解王老汉的生活压力，博爱县
检察院还启动了司法救助程序，给予其
2000元司法救助金。2022年11月，法院将
转走的1.5万元“执行回转”给了王老汉。

王老汉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将救
助给他的 2000 元钱分给了村里更困难
的人。他逢人便说，这是检察院资助咱
老百姓的，检察院真正能为老百姓办
实事！

为表达谢意，王老汉还制作了两面
锦旗送给了办案检察官，上面分别写着

“民事检察为人民 公正执法暖民心”和
“检察监督解心结 司法救助暖人心”。

办 结 这 起 案 件 后 ，为 加 强 金 融 从
业人员的法治观念和廉洁意识，做好
金融领域法治宣传教育及犯罪预防工
作，博爱县检察院决定在全县金融系
统举办一次法治宣讲会，以警示银行
工作人员正确对待和谨慎看待职务权
力，有权必有责，有责要担当，失责必
追究，引导银行工作人员主动学法懂
法，主动遵规守纪，慎思笃行，严格规
范 自 身 行 为 ，做 到 认 真 履 职 、规 范 用
权、廉洁从业。

（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）

既不认识贷款人，也从未向贷款人提供过贷款担保，却被法院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

督后，检察官深入调查，仔细甄别，让真相水落石出——

被篡改的催款通知书

民事诉讼法（2017 修正）第 63 条
规定，“证据必须查证属实，才能作
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”第 64 条规定，

“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，全面
地、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。”本案中，
银行担心超过诉讼时效，竟然篡改
催款通知书的落款日期并递交给法
院。法院在被告家庭住址和联系方
式均没有改变的情况下，没有直接
送达，而是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进
行送达，致使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
下缺席法庭，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
权。法院在审理期间，也没有经过严
格审查，就草率地将银行提供的催
款通知书复印件作为证据使用，导
致案件被作出错误判决。

本案中，司法鉴定起到了至关
重 要 的 作 用 。 检 察 官 充 分 履 行 法
律监督职责，严格审查案件中的每
一个证据，当怀疑催款通知书有被
改 动 的 迹 象 时 ，及 时 申 请 司 法 鉴
定，最后查证了银行篡改证据的事
实 ， 为 维 护 当 事 人 的 合 法 权 益 奠
定了基础。

这起纠纷也反映出金融从业人
员的守法意识亟待提高。银行工作
人员为了打赢官司，私自篡改证据，
严重扰乱了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，
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。司法机关
应加大法治宣传力度，切实提升全
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，营造全社
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。

■检察官说法

未经查证属实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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